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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第十二条的规定审查《公约》的实施情况  

促进实现普遍加入《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》的行动计划 

澳大利亚提交  1 

 1.  《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》是国际安全的一个基石。对发展、生产、储存和

使用此种武器加以全面禁止，需要各国普遍加入《公约》，还需要所有缔约国充分

遵守《公约》。充分执行《公约》，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 号和第 1673 号决

议所规定的一项义务。此外，普遍加入和充分执行《公约》，对所有国家实现其安

全和不受生物恐怖主义的威胁至关重要。  

 2.  因此，各缔约国应在第六次审查会议上重申决心，确保普遍加入《公约》

并在其国家法律框架内充分执行《公约》。为此，缔约国应商定一项行动计划，其

中包括：  

(一) 呼吁所有非《公约》缔约国毫不迟延地批准或加入《公约》并在成为

缔约国之前自愿遵守所有条款；  

(二) 要求各缔约国制定和加强各项立法、行政和其他措施，包括实行问责

制、进行实物保护和实施条例及刑法，以确保《公约》的充分执行； 

(三) 酌情与非缔约国进行双边接触和利用区域和多边论坛，使批准或加入

《公约》能够带来政治、安全和经济方面的好处；  

(四) 在国家、区域或国际基础上采取主动行动，以促进《公约》的普遍加

入和充分执行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本文件是日本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大韩民国、瑞士、挪威和新西兰等国之间协商后编

写的一系列文件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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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有能力这样做的缔约国协助其他国家批准或加入《公约》，并协助其

他缔约国采取措施，包括立法措施，以执行《公约》；  

(六) 酌情请有关区域组织和多边组织提供支持与协助，以实现《公约》的

普遍加入和充分执行；  

(七) 自愿指定联络点，以便利在各缔约国之间就普遍加入和执行措施交换

信息；  

(八) 提交并尽可能公开提供(例如在互联网上公布)建立信任措施资料，以

提高《公约》的执行和加入进程的透明度；  

(九) 向《公约》会议秘书处通报所有促进普遍加入的活动和执行活动的详

细情况，以便加以汇编并分发给各缔约国。  

 

 

--  --  --  --  -- 

 


